
债务加入协议书

编号：YFG20251204XYZ032
甲方：张三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码： 
联系地址：桃花岛

乙方：郑州律源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5MAE76CFP4A
联系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1号楼6层603号
鉴于乙方自愿以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（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明细由乙方提供并作为本协议附件，以下均简称“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”）的执行回款的5%为限加入甲方对原债务人【李四，男，1980年10月23日生，住桃花岛，电话：123456789，身份证号：400000031 96，以下简称“原债务人李四”】的债权债务关系，与原债务人李四一同向甲方还款，为保障还款、简化付款流程，就乙方加入债务事宜，各方经平等自愿协商，签订本协议书。

一、债务加入说明
1. 乙方同意就以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的执行回款总额的5%为限，偿还甲方因桃花岛光明顶区人民法院（2017）京1302执759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对原债务人李四所享有的部分债权。乙方的还款总金额上限为本协议附件《到期债权明细》所列债权总额的百分之五（5%）。甲方同意乙方不对超出上述限额的债务（无论何种名目）承担还款责任。
2. 乙方自愿以其在本协议附件《到期债权明细》中列明的到期债权作为【桃花岛光明顶区人民法院(2017)京1302执759号】执行案件的可供执行财产来源。待执行法院根据甲方申请，对该等债权采取执行措施并实现回款后，其中每笔执行回款的5%比例金额用于代原债务人李四偿还给甲方账户，每笔执行回款的95%比例金额返还给乙方账户。乙方的还款义务以上述第1款约定的责任上限为限。
3.法院程序：甲方负责协调法院追加目标公司为被执行人（或变更诉讼主体），并协调法院对目标债务对应的资产（到期债权）进行查控，发送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，对于15日期满未提出异议的，在30日内冻结执行批量处理；法院冻结30天之后需要对资产包内所涉债务人账户进行每个月一次划扣，且至少划扣三个月。
具体执行方案由乙方制定并推动，甲方积极对接协调法院，乙方依照程序要求组织实施。
4. 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债务加入责任，于以下任一条件最先成就时终止：
（1）甲方依据本协议所获得的清偿总额达到本条第1款约定的乙方责任上限；
（2）自甲方向执行法院正式提交《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之日起满12个月。责任终止后，甲方应在15日内向执行法院申请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债务作结案处理，并配合办理解除对乙方及相关人员、财产已采取的执行措施。
5. 在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责任存续期间内，甲方仅可依据本协议约定，申请对乙方在本协议附件《到期债权明细》中列明的到期债权采取执行措施。甲方不得超出该范围申请对乙方的其他财产（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账户、不动产、动产、知识产权、股权等）采取查封、冻结、划扣、拍卖等强制措施，亦不得申请对乙方的相关人员（包括但不限于高级管理人员、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员工等）采取失信、限高等强制措施。
6. 如通过上述执行方案，甲方最终仍没有实现全部债权，甲方可随时向法院申请继续向原债务人李四追索剩余欠款，该等追索与乙方无关。

二、甲乙双方账号信息
甲方账户如下：
户名：张三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云与海分行
账号：622208 00 8

乙方账户如下：
户名：郑州律源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
账号：371911232010001

三、权利义务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. 甲方保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有权以其自身名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，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违反其任何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。
2. 甲方应向乙方披露原债务人李四在（2017）京1302执759号案件中的执行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执行剩余金额、履行进度等）。
3. 甲方应配合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按本协议约定向法院出具文件、协助沟通等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. 乙方保证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有权以自身名义、权利和权限从事本合同项下的业务经营活动，并以自身名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。
2. 乙方应确保其提供的《到期债权明细》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有效，且该等债权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或争议，并应提供必要的债权凭证复印件作为附件组成部分。乙方应指派专人与甲方及执行法院进行联络，提供必要协助。
3.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与本协议债务履行相关的法院文书、还款凭证等资料。

四、违约责任
1. 甲乙双方均应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，任何一方不履行即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对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2. 守约方有权书面要求违约方在30日内予以改正，若在该期限内违约方未予改正，守约方有权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提前终止本协议，由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。
3. 因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或有权机关（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法院）的指令、内部工作调整等非因甲乙双方过错导致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或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，任何一方均可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因前述原因导致本协议部分无法履行的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就该部分履行障碍互不承担责任。
4. 任何一方对对方违约行为的任何宽宥，均不应视为放弃向违约方的追究及索赔，也不应视为对违约方行为的认可。

五、保密条款
1. 各方均对本协议项下内容及从对方获得的数据、资料、客户信息及其它信息（统称“商业秘密”）依法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提供、透露给任何第三人，亦不得将商业秘密用于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用途。如有违约情形由违约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2. 对以下信息，各方均免除相应的保密责任：由公众通过合法途径获知的信息；从第三方获知的，并未违反任何保密责任的信息；根据中国法律法规，或司法、行政、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透露的信息。
3. 本条规定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终止。

六、争议解决
1. 本协议的成立、生效、履行、解释及纠纷解决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。
2. 本协议项下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七、协议期限
本协议有效期限为1年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第一条第3款约定的责任终止条件达成时，本协议中关于债务加入及执行的核心义务条款即告履行完毕，但不影响保密、争议解决等持续性条款的效力。

八、附则
1. 本协议附件《到期债权明细》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 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乙双方各持壹份，执行法院留存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友好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（以下无合同正文）

甲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授权代表签名：      
签署时间：2026年 月 日             签署时间：2026年 月 日     

附件：《到期债权明细》（如有）
